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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文化局　函
地址：80252高雄市苓雅區五福
一路67號
承辦單位：人事室
承辦人：陳進吉
電話：07-2288867
傳真：07-2288864
電子信箱：jinji@kcg.gov.tw受文者：南臺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文人字第10430095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需求表、申請表及實習規約各1份(隨文引入

)（10893994_10430095500A0C_ATTCH1.pdf、

10893994_10430095500A0C_ATTCH2.doc、

10893994_10430095500A0C_ATTCH3.pdf，共3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檢送本局及所屬機關「104年度提供大學院校及美國學校

學生暑期實習需求表」、「暑期實習申請表」及「學生實

習規約」各1份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為使各大學院校及美國學校高中部學生有參與文化藝

術等實務經驗，俾理論與實務融合貫通，特提供學生實習

機會，實習期間不支付任何報酬、膳宿、交通及保險費用

。

二、貴校學生如有實習意願，請於本(104)年3月14日前填妥申

請表交由學校統一函送本局，為顧及學生實習品質及辦公

空間，本局將依申請狀況及業務實際需求進行篩選，於4

月20日前另函通知核定實習名單。

正本：各大學院校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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